
活动伊始， 结对律师为社

区居民们普及了法庭纪律与基

本法律知识， 以通俗易懂的语

言， 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法庭审

判的程序、 规则以及参与者的

权利义务。 随后， 活动拉开帷

幕， 原告组与被告组分别由经

验丰富的律师带队指导， 居民

们积极参与， 展现了浓厚的法

治热情。

本次模拟法庭以“老王家

庭纠纷案”为核心，生动展现了

亲情与利益之间的复杂纠葛。

老王的妻子离世后， 其与广场

舞舞伴赵阿姨的感情升温，却

引发了与儿子小王之间的房产

纠纷。 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围绕

房产归属、赡养义务及老年人婚

恋自由等焦点展开了激烈的辩

论，引人深思，让现场观众深刻

感受到了法治的力量与温情。

经过深入的讨论与调解，

本案最终以双方达成和解圆满

落幕。活动结束后，居民们纷纷

表示， 此次活动让他们深刻认

识到了法律在维护家庭和谐中

的重要作用， 也让他们更加珍

惜亲情与法治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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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龄护航·法治同行”，模拟法庭进社区

在康健司法所的组织下，一场别开生面的普法活动———“银龄护航·法

治同行”近日在康新党群服务中心举办。这次活动通过模拟法庭的形式，引

导社区居民深入探索老年人权益保护、家庭关系和谐与财产纠纷解决的智

慧之道。

■ 记者 吴会雄

新修订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将于 2026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 此次修订

专门给养宠划了“红

线”： 明年起，不规范养

宠，最高拘留 10 日。

根据新修订的治安

管理处罚法， 对不规范

养宠作出了规定。 新修

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八十九条对养犬行为的

约束作出规定：

一、 干扰他人正常

生活

饲养动物， 干扰他

人正常生活的，处警告；

警告后不改正的， 或者

放任动物恐吓他人的，

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二、 驱使动物伤害

他人

驱使动物伤害他人

的， 依照本法第五十一

条的规定处罚（注：第五

十一条为“殴打他人或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相

关处罚， 处五日以上十

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

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

以下拘留或者一千元以下罚款）。

新增 2 类违规行为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八十九条还针对社会生活中频发

的危险动物伤人隐患，新增了 2 种

针对违规行为的规定：

一、违规饲养危险动物

违反有关法律、 法规、 规章规

定， 出售、 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

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

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 处五日以下

拘留或者一千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

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二、未采取安全措施致动物伤人

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 致使

动物伤害他人的， 处一千元以下罚

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

下拘留。（来源：《今日头条·法律》）

当下我国人口老龄化规

模大、速度快，高龄化趋势明

显。 与此同时年轻人也面临着

就业难问题。 于是，众多父母

为了减轻子女的生活压力，会

竭尽心力为子女购房“铺路”。

但是，当子女与父母之间的感

情淡化甚至破裂，子女卖房获

利并逃避对父母的赡养义务

时，法律该如何保障年迈父母

的权益？

以案释法

张先生与蔡女士育有两个

儿子。 2007年，小儿子一家与父

母分家后，大儿子一家三口与父

母同居。 2007年 10月，蔡女士

与小儿子签订房产分割协议一

份，对甲房屋进行处理。依协议，

两家人可各分得甲房屋 50%的

售房款。 2007年 11月，大儿子

购得乙房屋，并与父母同居于乙

房屋内。 2007年 12月，甲房屋

成功出售， 总价款为 755000

元。 后大儿子收到 397000元，

小儿子收到 358000元。

此后，一家人先后经历了

张先生去世、大儿子离婚等家

庭变故，蔡女士与大儿子的关

系逐渐恶化，大儿子企图与母

亲分家析产。 2020 年 5 月底，

大儿子召集家人召开家庭会

议，就蔡女士的养老问题进行

讨论。 在家庭会议中，大儿子

表示准备卖掉乙房屋，房款与

蔡女士一人一半。 后大儿子将

乙房屋出售，并在家庭群表示

需要于 2020 年 7 月底搬离，

请求其他家人尽快为母亲蔡

女士寻找养老院。

蔡女士因乙房屋被卖而

与大儿子产生纠纷。 蔡女士认

为，大儿子使用了出售甲房屋

的款项购买了乙房屋，自己和

丈夫曾叮嘱大儿子将其夫妻

二人的名字写在房产证上，但

大儿子瞒着两人办理了房产

证，侵害了其相应利益，并且

大儿子在家庭会议上承诺会

给自己住养老院，并分给自己

乙房屋出售款的一半，但至今

分文未得。 于是，蔡女士将大

儿子诉至法院，请求大儿子向

其支付乙房屋的一半售房款

150 万元及相应利息。

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大

儿子购买乙房屋购房款的资

金来源中并无甲房屋出售款，

但其中一笔来自其父亲的账

户，总计 345000 元，这笔款项

应被认定为要求大儿子照顾

父母的附义务性赠与。 该款项

属于张先生与蔡女士的共同

财产，大儿子虽然承担了张先

生的医疗费、丧葬费等赡养义

务费用，但对于蔡女士的赡养

义务仍需充分履行。

法院综合考虑到货币贬

值及被告利用原告赠与的款

项购买了房屋从而获得巨大

收益，参照房款中所占比例以

及大儿子在提出分家析产前

十多年对蔡女士日常生活的

照顾、 支付的医疗费用等，酌

情确定大儿子偿付蔡女士 70

万元，并继续履行作为子女对

父母的赡养义务。

法治建议

本案是一起因家庭变故

引起的分家析产、法定继承纠

纷。 年迈的父母虽然没有明确

表示帮助子女购房是为了让

子女承担赡养义务，但父母心

存善意为子女购房并一起生

活，其本身可以认定为一种附

带赡养义务的赠与给付行为。

子女接受了父母的经济支持

成功购房，表示子女与父母的

附义务性赠与合同生效。 一般

情况下，附义务性赠与合同的

成立，需要以下几个条件：

1.� 存在有效的赠与合同。

赠与人和受赠人之间达成了关

于赠与财产的合意， 且合意符

合法律规定的形式和实质要

件；2.� 所附义务明确具体。 所

附义务应当清晰、确定，能够被

准确理解和执行；3.� 义务具有

合法性。 所附义务不得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

不得违反公序良俗；4.� 义务具

有可履行性。 所附义务应当是

在现实中能够被受赠人实际履

行的， 不能是无法实现或者超

越受赠人能力范围的；5.� 义务

与赠与存在关联性。 所附义务

与财产有一定的关联， 不能毫

无关系；6.� 义务非受赠人的既

存义务： 不能是受赠人本来就

依法应当履行的义务；7.� 赠与

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赠与人在

设定附义务赠与时，其意思表

示应当真实、 自愿， 不存在欺

诈、胁迫等情形。

本案中，子女对父母的赡

养义务属于法定义务，但出于

人道主义精神和公序良俗原

则的考量，若不认定大儿子作

为蔡女士儿子对双方附义务

性赠与合同构成违约，老人的

合法权益可能无法得到保障。

故本案属于具有特殊性的附

义务赠与合同。

对此，建议如下：

1.� 父母子女之间的赠与

应当慎重。 父母与子女之间相

互帮扶是亲情的必然，也是家

庭文明和谐的重要体现。 但天

有不测风云，且父母子女在法

律上确属各自独立的主体。 为

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建议父母

子女之间相互资助时应明确

资金的性质，对较大金额的财

产处置若存在附随义务的要

求， 也应明确约定；2.� 基层妇

联、居委会、村委会等组织要加

强家风家教宣传和法制宣传。

通过专家讲座咨询、 社区活动

等方式营造温馨而清明的家

风， 让家人之间相亲相爱同时

又相互间钱财分明； 通过典型

案例的宣传， 引导老年人理性

帮扶晚辈， 注重自身权益的保

护，引导年轻人独立自主，尊重

长辈付出、回馈以孝道。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六百六十一条 赠与可

以附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

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 第

六百六十二条 赠与的财产有

瑕疵的，赠与人不承担责任。附

义务的赠与， 赠与的财产有瑕

疵的， 赠与人在附义务的限度

内承担与出卖人相同的责任。

赠与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或者保

证无瑕疵，造成受赠人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百六

十三条 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 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

（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赠与人

近亲属的合法权益；（二） 对赠

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

（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

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

年内行使。 第六百六十四条

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与

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的， 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

代理人可以撤销赠与。 赠与人

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的撤

销权， 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

销事由之日起六个月内行使。

第六百六十五条 撤销权人撤

销赠与的， 可以向受赠人请求

返还赠与的财产。

（来源： 上海二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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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出资购房后，子女拒绝赡养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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